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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吉贝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部分首发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流、部分首发募投

项目调整实施进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结项的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简称“首发募投项目” 或“募投

项目” ）名称：研发中心（新址）建设项目

●本次节余金额为2,849.87万元，下一步使用安排是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结合目前首发募投项目“利可君片、尼群洛尔片、玉屏风胶囊、盐酸洛美沙星滴眼

液、益肝灵胶囊等生产基地（新址）建设项目” 、“国家一类抗抑郁新药（JJH201501）、国

家一类抗肿瘤新药（JJH201601）研发与试验项目” 的实施情况，拟对项目实施进度进行

调整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发行名称 2020年首次公开发行股份

募集资金总额 110,716.16万元

募集资金净额 102,088.85万元

募集资金到账时间 2020年5月12日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2020年4月7日作出的《关

于同意江苏吉贝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

614号），同意江苏吉贝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

通股（A股）4,673.54万股，每股面值1.00元，每股发行价格为23.69元。 本次公开发行募集

资金总额为人民币1,107,161,626.00元，扣除各项发行费用人民币86,273,164.81元（不

含税），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1,020,888,461.19元。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本次发行新股的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

审验，并于2020年5月12日出具了《验资报告》（XYZH/2020SHA20316号）。

公司根据规定对募集资金采取了专户存储管理，并与保荐机构、募集资金专户监管银

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具体情况详见2020年5月15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www.sse.com.cn）的《江苏吉贝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科创板上市

公告书》。

二、本次部分募投项目结项及募集资金节余情况

结项名称 研发中心（新址）建设项目

结项时间 2025年12月29日

募集资金承诺使用金额 7,926.48万元

募集资金实际使用金额 5,880.22万元

节余募集资金金额 2,849.87万元

节余募集资金使用用途及相应金额 √补流，2,849.87万元

注：节余募集资金金额含银行利息、现金管理收益等收入，该金额未经审计，实际金额

以资金转出当日专户情况为准。

公司在募投项目实施过程中，严格遵守募集资金使用的有关规定，从募投项目的实际

情况出发，在不影响募投项目实施的前提下，本着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最大化的目标和原

则，合理、节约、高效地使用募集资金。 同时，公司还利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开展现金管理，

获得了一定的投资收益，提升了募集资金使用效益。

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公司拟将上述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含银行利

息、现金管理收益等收入）2,849.87万元（未经审计，实际金额以资金转出当日专户情况为

准）永久补充流动资金，以支持公司日常经营活动和业务发展需求。

本次节余募集资金的使用是公司根据募投项目实际实施情况和公司自身经营情况做

出的合理安排，有利于合理配置资源，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形，不存在变相改

变募集资金投向的情形，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等有关规定。

三、本次部分首发募投项目实施进度调整的情况

（一）募集资金使用及存放情况

根据《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招股说明书》及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使用超募资金及自筹资金增加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投资金额的

议案》，结合项目实施情况，公司首发募投项目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募集资金拟投入

金额

截至2025年11

月30日已投入金

额

投入进度

1

利可君片、尼群洛尔片、玉屏风胶囊、盐酸洛美沙星

滴眼液、益肝灵胶囊等生产基地（新址）建设项目

77,343.18 72,358.11 93.55%

2 研发中心（新址）建设项目 已结项

3

国家一类抗抑郁新药（JJH201501）、国家一类抗肿

瘤新药（JJH201601）研发与试验项目

16,819.19 14,571.51 86.64%

注：经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研发中心（新址）建设项目结项。

截至2025年11月30日，公司募集资金余额为16,877.55万元（包括累计收到的含银行

利息、现金管理收益等收入），其中：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余额为12,137.32

万元，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余额为4,740.23万元。

（二）本次部分首发募投项目实施进度调整的具体情况及原因

公司结合目前部分首发募投项目的实施情况，在不改变项目实施主体、实施地点和募

集资金用途等前提下，对以下募投项目实施进度进行调整：

1、鉴于“利可君片、尼群洛尔片、玉屏风胶囊、盐酸洛美沙星滴眼液、益肝灵胶囊等生

产基地（新址）建设项目” 已完成试生产等工作，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简称“GMP” ）

符合性检查等工作正在推进中，结合上述工作具体安排，将该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的

时间由不晚于2025年12月31日调整为不晚于2026年12月31日。

2、鉴于“国家一类抗抑郁新药（JJH201501）、国家一类抗肿瘤新药（JJH201601）研

发与试验项目”中抗抑郁新药JJH201501已完成III期临床试验，公司正在积极准备生产批

件申报工作，结合上述工作具体安排，将抗抑郁新药JJH201501预计申报生产批件的时间

由2025年调整为不晚于2026年。本次调整后，该募投项目整体实施进度调整为抗抑郁新药

JJH201501预计2026年完成申报生产批件； 抗肿瘤新药JJH201601预计2026年底前完成

II（a/b）期临床试验，并根据上述试验结果及政策要求等决定是否申请附条件批准上市，

预计2028年底前完成III期临床试验。

（三）保障措施

公司将严格遵守《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

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优

化资源配置，强化统筹协调，积极推进上述募投项目的实施。

（四）调整实施进度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严格根据募集资金监管要求存放、使用和管理募集资金，不存在影响募集资金使

用计划正常推进的情形。 公司本次对部分首发募投项目实施进度进行调整，是基于项目实

施的实际情况，对募投项目实施进度进行的合理调整，未改变项目实施主体、实施地点和

募集资金用途等，不会对募投项目的实施造成重大不利影响，也不存在改变或变相改变募

集资金投向和其他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四、适用的审议程序及保荐机构意见

（一）履行的审议程序

2025年12月29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第四届董事会第

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部分首发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流、部

分首发募投项目调整实施进度的议案》，同意公司对“研发中心（新址）建设项目” 进行结

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流；同意公司对“利可君片、尼群洛尔片、玉屏风胶囊、盐酸洛

美沙星滴眼液、 益肝灵胶囊等生产基地 （新址） 建设项目” 和 “国家一类抗抑郁新药

（JJH201501）、国家一类抗肿瘤新药（JJH201601）研发与试验项目” 中的抗抑郁新药

JJH201501实施进度进行调整。 该事项在董事会的审议权限范围内， 无需提交股东会审

议。

（二）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认为：公司本次部分首发募投项目结项并将

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流、部分首发募投项目调整实施进度事项已履行了必要的决策程序，

相关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无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符合中国证监会、上海证

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相关规定。 上述事项是基于募投项目的实施情况

和公司实际经营情况作出的合理决策， 不存在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其他损害

股东利益的情形。 综上，保荐机构对公司本次部分首发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

久补流、部分首发募投项目调整实施进度事项无异议。

特此公告。

江苏吉贝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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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尚荣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独立董事辞职暨选举职工代表

董事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关于非独立董事辞职的情况

深圳市尚荣医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于近日收到公司非独立董

事、副总经理张杰锐先生递交的书面辞职报告。 因公司内部工作调整，张杰锐先生申请辞

去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副总经理职务。 辞职后将继续在公司担任其他职务。 张

杰锐先生担任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原定任期为2024年10月21日至2027�年10

月20日。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张杰锐先生不存在应当履行而未履行的承诺事项，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及《深圳市尚荣医疗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等相关规定，张杰锐先生的辞职不会导致公司董事会成员低

于法定最低人数， 不会影响公司董事会的正常运作， 其辞职报告自送达公司董事会起生

效。

二、关于选举职工代表董事的情况

根据《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

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

相关规定， 公司于2025年12月29日在深圳市龙岗区宝龙工业城宝龙五路2号公司5楼会议

室召开了职工代表大会，经公司工会提名，与会职工代表讨论投票表决，同意选举张杰锐

先生担任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简历详见附件）。 张杰锐先生将与公司现任第

八届董事会非职工代表董事共同组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 任期自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

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八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张杰锐先生当选公司职工代表董事后，公司第八届董事会成员数量仍为9名，其中兼

任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人数的二分之

一，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备查文件

1、非独立董事的辞职信；

2、职工代表大会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深圳市尚荣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12月30日

附件：

深圳市尚荣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简历

1、张杰锐先生简历：

张杰锐，1978年出生，本科学历，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2000年9月加入本公

司，曾任公司设计员、设计部经理、非独立董事、副总经理。 现任公司职工代表董事、营销总

监，深圳市尚荣医用工程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和福安市佳荣建设投资有限公司执行

董事等职务。

张杰锐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票175,609股，与持有公司5%以上的股东、实际控制人、

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张杰锐先生不存在《公司法》等规定的不

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

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 尚未有

明确结论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未被

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

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规定的不得提名为董事的情形及不良记录；其任职资格符合

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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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尚荣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次股东大会” ）召开期间未出现否决议

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3、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一、会议召开及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会议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12月29日（星期一）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12月29日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12月29日的交易

时间即：9:15一9:25，9:30一11:30和13:00一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

统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12月29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期间任意时间。

3、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龙岗区宝龙工业城宝龙5路2号尚荣科技工业园公司会

议室。

4、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梁桂秋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

等相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其代理人，下同）共计233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316,710,604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37.4586%，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7.5043%。

1、现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其代理人，下同）共计5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数311,716,864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36.8680%，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6.9130%；

2、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资格身份已经由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认证，根据深圳证

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数据，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计228人，代表股份4,

993,740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0.5906%，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914%；

3、 参加投票的中小股东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参加投票的中小股东 （或其代理人，下

同）共计230人（其中参加现场投票的2人，参加网络投票的228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数5,040,088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0.5961%，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968%。

（注：截止本次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公司总股本为845,494,578股，其中公司回购专

用证券账户的股份数量为1,030,300股，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第十三条的规定，

上市公司回购的股份自过户至上市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之日起即失去其权利， 不享有股东

大会表决权、利润分配、公积金转增股本、认购新股和可转换公司债券等权利，不得质押和

出借。 故本次股东大会享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844,464,278股。 ）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梁桂秋先生主持，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周玉梅女士、邓娇女士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

意见书。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 审议通过了如下议

案：

1、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股数为314,589,89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9.3304%；反对股数为1,839,51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5808%；弃权股数为281,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88%。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股数为2,919,37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7.9231%；反对股数为1,839,51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6.4976%；弃权股数为281,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5793%。

2、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股数为314,564,49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9.3224%；反对股数为1,859,31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5871%；弃权股数为286,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600股），占出席会议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06%。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股数为2,893,97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7.4191%；反对股数为1,859,31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6.8905%；弃权股数为286,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6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6904%。

本提案为特别决议提案， 已经获得参与表决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通过。

3、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制定公司部分治理制度的议案》

具体情况如下：

3.01、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股数为314,325,49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9.2469%；反对股数为1,802,81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5692%；弃权股数为582,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95,100股），占出席会议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39%。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股数为2,654,97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2.6772%；反对股数为1,802,81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5.7695%； 弃权股数为582,3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95,

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5534%。

本提案为特别决议提案， 已经获得参与表决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通过。

3.02、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股数为314,333,49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9.2494%；反对股数为1,800,81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5686%；弃权股数为576,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95,100股），占出席会议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2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股数为2,662,97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2.8359%；反对股数为1,800,81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5.7298%； 弃权股数为576,3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95,

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4343%。

本提案为特别决议提案， 已经获得参与表决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通过。

3.03、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重大财务决策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股数为314,667,09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9.3548%；反对股数为1,462,21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4617%；弃权股数为581,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95,100股），占出席会议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35%。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股数为2,996,57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9.4548%；反对股数为1,462,21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9.0117%； 弃权股数为581,3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95,

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5335%。

3.04、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重大生产经营决策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股数为314,732,59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9.3755%；反对股数为1,406,71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4442%；弃权股数为571,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95,100股），占出席会议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04%。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股数为3,062,07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0.7544%；反对股数为1,406,71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7.9105%； 弃权股数为571,3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95,

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3351%。

3.05、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重大投资决策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股数为314,638,59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9.3458%；反对股数为1,473,71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4653%；弃权股数为598,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95,100股），占出席会议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89%。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股数为2,968,07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8.8893%；反对股数为1,473,71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9.2398%； 弃权股数为598,3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95,

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8708%。

3.06、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股数为314,300,39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9.2390%；反对股数为1,860,41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5874%；弃权股数为549,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53,600股），占出席会议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36%。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股数为2,629,87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2.1791%；反对股数为1,860,41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6.9123%； 弃权股数为549,8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53,

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9085%。

3.07、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对外担保管理办法〉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股数为314,291,29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9.2361%；反对股数为1,819,01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5743%；弃权股数为600,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95,100股），占出席会议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95%。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股数为2,620,77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1.9986%；反对股数为1,819,01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6.0909%； 弃权股数为600,3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95,

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9105%。

3.08、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股数为314,328,29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9.2478%；反对股数为1,802,01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5690%；弃权股数为580,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95,100股），占出席会议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32%。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股数为2,657,77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2.7327%；反对股数为1,802,01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5.7536%； 弃权股数为580,3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95,

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5137%。

3.09、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累计投票制实施细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股数为314,328,39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9.2478%；反对股数为1,801,91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5689%；弃权股数为580,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95,100股），占出席会议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32%。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股数为2,657,87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2.7347%；反对股数为1,801,91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5.7516%； 弃权股数为580,3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95,

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5137%。

3.10、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未来三年（2023－2025年）股东回报规划〉的议

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股数为314,257,09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9.2253%；反对股数为1,791,31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5656%；弃权股数为662,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53,000股），占出席会议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091%。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股数为2,586,57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1.3200%；反对股数为1,791,31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5.5413%； 弃权股数为662,2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53,

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1387%。

3.11、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股数为314,329,39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9.2481%；反对股数为1,842,41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5817%；弃权股数为538,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53,600股），占出席会议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01%。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股数为2,658,87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2.7545%；反对股数为1,842,41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6.5552%；弃权股数为538,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53,6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6903%。

4、审议通过了《关于不再行使监事会职权及相关事项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股数为314,553,89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9.3190%；反对股数为1,860,91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5876%；弃权股数为295,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600股），占出席会议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34%。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股数为2,883,37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7.2088%；反对股数为1,860,91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6.9222%；弃权股数为295,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6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8689%。

本提案为特别决议提案， 已经获得参与表决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由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周玉梅女士、邓娇女士现场见证，并出具了《关

于深圳市尚荣医疗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

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资格和召集人资格、表决程序、表决结果

等事项，均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

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2025修订）》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所通过的决议合

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深圳市尚荣医疗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深圳市尚荣医疗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

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尚荣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12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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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帕瓦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票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作为浙江帕瓦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审计机构，对公司2024年度财务报告内部控制出具了否定意见的审计报告。根据

《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第12.9.1条第一款第（三）项的相关规定，公司A

股股票于2025年5月6日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

●根据 《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 第12.9.5条：“上市公司股票因第

12.9.1条第一款第二项至第五项规定情形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在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

期间，公司应当至少每月披露1次提示性公告，分阶段披露涉及事项的解决进展情况。 ” 公

司将每月披露一次其他风险警示相关事项的进展情况，提示相关风险。

一、公司股票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相关情况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作为公司审计机构，对公司2024年度财务报告内

部控制出具了否定意见的审计报告。 根据 《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第

12.9.1条第一款第（三）项的相关规定，公司A股股票于2025年5月6日被实施其他风险警

示。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4月3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

的《关于股票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暨股票停牌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5-041）。

二、公司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后所采取的措施及进展情况

1、全面内控诊断和责任追溯

聘请第三方会计师事务所或专业机构，对缺陷领域进行进一步审查，明确重大缺陷产

生原因（制度漏洞、人为违规或系统缺陷），并加以针对性改进，对相关责任人员依规追责，

必要时调整管理层。

进展情况：

截至目前，公司管理层已经做了调整，公司原董事长、总经理张宝先生已经辞去公司

董事长、总经理职务，并不再代理公司董事会秘书，原财务总监袁建军先生已经辞去副总

经理、财务总监职务。 2025年9月15日，公司召开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同意选举王

振宇、王苗夫、祝德江、方琪为非独立董事，选举蒋贤品、赵新建、陈祥强为独立董事，共同

组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同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同意选举王振宇为公司

董事长，聘任方琪为总经理并任公司法定代表人，聘任濮卫锋为公司副总经理、董事会秘

书，聘任王绍武为公司财务总监。 公司已聘请第三方审计机构及专业管理咨询机构，对公

司内控进行全面梳理，对缺陷领域进行进一步审查，明确重大缺陷产生原因（制度漏洞、人

为违规或系统缺陷），并加以针对性改进，后续将根据内控缺陷产生的原因对相关责任人

员依规追责。

2、针对性培训

（1）管理层合规培训

公司将会同保荐机构、律师、会计师事务所等中介机构对公司管理层做专项培训，提

升管理层的规范运作意识和诚信意识，强化“底线思维” ，从源头上杜绝此类违规事项发

生。

进展情况：

截至目前，公司管理层做了相应调整，公司仍在全面梳理公司内控体系过程中。 公司

同保荐机构、律师、会计师事务所等中介机构进行了多次沟通交流，已经在准备相关培训

资料，从证券、法律、财务等多个层面对公司现任管理层做专项培训，提升管理层的规范运

作意识和诚信意识，强化“底线思维” ，从源头上杜绝此类违规事项发生。

（2）财会人员专业培训

公司财务部门牵头，积极组织对公司全体财会人员开展内外部财会专业知识培训，对

《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一收入》、《企业会计准则第1号一存货》、《企业会计准则第4号一

固定资产》等相关法规进行重点专项学习，加深财会人员对规则、制度的理解和案例学习。

进展情况：

截至目前，公司财务部门已进行两次内部财会专业知识培训，后续将持续加深财会人

员对规则、制度的理解和案例培训、学习，同时将从制度、流程上拉通财会人员与业务部门

的联系。

3、制度完善

公司财务部门结合公司业务特点，修订并完善公司相关会计政策、核算流程，针对公

司的财务工作规范、内控制度执行等财务情况进行不定期的监督检查，加强对公司业务人

员的相关培训，进一步提升公司财务与业务人员间的沟通与协作，督促业务部门将销售收

入确认相关资料及时递交财务部门。 财务人员全面提升专业素养及履职能力，深化对公司

业务情况的了解，及时准确确认收入，确保符合收入确认的各项法规及准则要求。

进展情况：

截至目前，已结合公司业务特点编制销售出库、材料到货、仓库盘点等相关制度，后续

将逐步开展其他内控环节制度的修订。

4、案例警示教育

通过董、监、高微信群不定期推送A股市场公司违规案例，总结管理层违规后果（行政

处罚、刑事责任等），警示合规重要性。

进展情况：

已经通过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微信群推送相关违规案例，警示合规重要性，

该项工作将持续进行。

5、健全监督机制

（1）内部监督机制

加强内部审计人员配置，加大内部审计力度，充分发挥审计委员会及内部审计部门的

内部审计监督作用。

进展情况：

目前在全面梳理公司组织架构及人员配置，后续将招聘更专业的内部审计人员，充实

内部审计人员配置。

（2）外部监督机制

聘请第三方机构进行内控合规审计，识别潜在风险并针对性改进，如修订公司相关制

度，优化相关流程等；

加强股东方的外部监督作用：优化股东大会会议流程，股东大会议程结束后安排股东

交流环节， 充分发挥股东方的资源优势助力公司发展以及发挥股东方在公司合规运行上

的外部监督作用。

进展情况：

公司已聘请第三方审计机构及专业管理咨询机构，对公司内控进行全面梳理，对缺陷

领域进行进一步审查，明确重大缺陷产生原因（制度漏洞、人为违规或系统缺陷），并加以

针对性改进，后续将根据内控缺陷产生的原因对相关责任人员依规追责。

股东大会会议流程也已优化，增加股东专项交流环节，充分发挥股东方的资源优势助

力公司发展以及发挥股东方在公司合规运行上的外部监督作用。

6、资金追讨

根据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张宝出具的《资金占用情况说明》，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张

宝通过供应商占用公司资金14,142.00万元，占用销售货款4,991.88万元，合计占用公司资

金本金19,133.88万元。公司将积极追讨实际控制人之一张宝占用的公司资金，与其积极沟

通，督促其制定切实可行的还款计划，尽快偿还占用资金，维护公司及股东的合法权益。

进展情况：

2025年8月1日，公司收到公安机关出具的《立案决定书》，张宝涉嫌职务侵占被公安

机关立案侦查；2025年9月5日，张宝因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被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立案；目前，张宝因涉嫌职务侵占罪已被依法采取强制措施。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已收

到张宝归还的上述占用款项3,000万元，公司将积极关注此事项进展情况，积极配合公安

机关追讨侵占资金，切实维护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

公司董事会对内部控制相关事项高度重视， 公司将进一步加强内部控制执行的有效

性，进一步对现有的内部控制制度和流程进行全面梳理、整改，将内控制度体系相关要求

落实到位。 公司将以保护公司和广大投资者合法权益为前提，积极采取有效措施尽快消除

内部控制相关事项带来的影响，依据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等规定就相关事项的进展情况

积极履行相应信息披露义务，积极维护公司权益。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帕瓦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2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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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水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12月29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重庆市自来水有限公司渝中区水厂三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84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9,086,533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3.4762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公司2025年第五次临时股东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有关议案， 会议由

重庆水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长郑如彬先生主持。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和《股东

会议事规则》的相关规定，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合法有效。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列席7人；

2、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郭剑列席会议；公司部分高管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重庆水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购污水处理项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018,027 78.6838 4,018,000 21.0514 50,506 0.2648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重庆水务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关于

收购污水处理项

目暨关联交易的

议案

15,018,027 78.6838 4,018,000 21.0514 50,506 0.2648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 议案1：《重庆水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购污水处理项目暨关联交

易的议案》。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重庆德润环境有限公司、重庆水务环境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重庆德润环境

有限公司是公司控股股东，持有公司股份数为2,401,8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50.04%；重庆水务

环境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是重庆德润环境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持有公司股份数为1,849,160,689股，占公司

总股本的比例为38.52%。

在本次股东会审议议案1时，重庆德润环境有限公司、重庆水务环境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已回避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中伦（重庆）律师事务所

律师：刘枳君、赵运成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会召集

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重庆水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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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岱美汽车内饰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到期收回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上海岱美汽车内饰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4月29日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八

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 分别审议通过了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

案》， 同意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和募集资金使用的情况下， 使用总金额不超过人民币40,

000.00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在上述额度及

决议有效期内，可循环滚动使用。闲置募集资金现金管理到期后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在额度范围内，董事会

授权公司管理层负责办理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低风险的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 银行结构性存款或低风险

保本型证券公司收益凭证等相关事宜，具体事项由公司财务部负责组织实施。公司保荐人对本事项发表了同

意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4月3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上海岱美

汽车内饰件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26）。

一、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到期收回的情况

公司向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购买了共赢智信汇率挂钩人民币结构性存款A13795期的理财产品，具体

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媒体披露的《上海岱美汽车内饰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61)。

上述理财产品已到期，公司收回本金4,000.00万元，并收到理财收益17.15万元。

产品名称 受托方名称

产品起始日-产品

到期日

投资金额

年化收益率

（%）

收回金额 实际收益

共赢智信汇率挂钩

人民币结构性存款

A13795期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

2025/09/29-2025

/12/29

4,000万元 1.72 4,000万元 17.15万元

二、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最近十二个月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情况 金额：万元

序号 理财产品类型 实际投入金额 产品到期日 实际收回本金 实际收益

尚未收回

本金金额

1 银行理财产品 10,000.00 2025.4.9 10,000.00 49.32 -

2 银行理财产品 10,000.00 2025.4.14 10,000.00 57.59 -

3 银行理财产品 10,000.00 2025.5.6 10,000.00 20.22 -

4 银行理财产品 10,000.00 2025.5.14 10,000.00 16.03 -

5 银行理财产品 10,000.00 2025.5.16 10,000.00 16.60 -

6 银行理财产品 4,000.00 2025.9.18 4,000.00 3.40 -

7 银行理财产品 5,000.00 2025.12.1 5,000.00 21.55 -

8 银行理财产品 4,000.00 2025.10.31 4,000.00 11.51 -

9 银行理财产品 10,000.00 2025.12.1 10,000.00 43.63 -

10 银行理财产品 4,000.00 2025.12.29 4,000.00 17.15 -

11 银行理财产品 5,000.00 2026.4.2 - - 5,000.00

12 银行理财产品 5,000.00 2026.4.30 - - 5,000.00

13 银行理财产品 5,000.00 2026.3.4 - - 5,000.00

14 银行理财产品 10,000.00 2026.3.6 - - 10,000.00

合计 102,000.00 77,000.00 257.00 25,000.00

最近12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 30,000.00

最近12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最近一年净资产（%） 6.23

最近12个月委托理财累计收益/最近一年净利润（%） 0.37

目前已使用的理财额度 25,000.00

尚未使用的理财额度 15,000.00

总理财额度 40,000.00

特此公告。

上海岱美汽车内饰件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2月30日

证券代码：000401� � � � � � � � � �证券简称：金隅冀东 公告编号：2025-097

债券代码：127025� � � � � � � � � �证券简称：冀东转债

金隅冀东水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冀东转债”回售结果的公告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回售价格：100.258元/张（含息、税）

2.回售申报期：2025年12月22日至2025年12月26日

3.发行人资金到账日：2025年12月31日

4.回售款划拨日：2026年1月5日

5.回售有效申报数量：22张

6.回售金额：2205.67元（含息、税）

7.投资者回售款到账日：2026年1月6日

一、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回售的公告情况

金隅冀东水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曾用名为“唐山冀东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

称“公司”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5号一可转换公司债券》的

有关规定以及《唐山冀东水泥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的相

关约定，公司分别于2025年12月17日、2025年12月18日、2025年12月19日、2025年12月22

日、2025年12月23日、2025年12月24日、2025年12月25日、2025年12月26日在《中国证券

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了《关于冀东转债回售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5-086） 及 《关于冀东转债回售的第一次提示公告》（公告编号：

2025-088）、《关于冀东转债回售的第二次提示公告》（公告编号：2025-090）、《关于冀

东转债回售的第三次提示公告》（公告编号：2025-091）、《关于冀东转债回售的第四次提

示公告》（公告编号：2025-092）、《关于冀东转债回售的第五次提示公告》（公告编号：

2025-093）、《关于冀东转债回售的第六次提示公告》（公告编号：2025-094）、《关于冀

东转债回售的第七次提示公告》（公告编号：2025-095）， 提示投资者可在回售申报期内

选择将持有的“冀东转债” 全部或部分回售给公司，回售价格为人民币100.258元/张（含

息、税），回售申报期为2025年12月22日至2025年12月26日。

二、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回售结果和本次回售对公司的影响

“冀东转债”回售申报期已于2025年12月26日收市后结束，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提供的《回售申报汇总》，“冀东转债”（债券代码：127025）本次

回售有效申报数量为22张，回售金额为2205.67元（含息、税）。

公司将根据有效回售的申报数量将回售资金及回售手续费足额划至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指定账户。 按照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的有关业务规则，投资者回售款到账日为2026年1月6日。

本次回售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现金流量和股本结构等产生实质影响，不

会损害公司的债务履行能力和持续经营能力。

三、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回售的后续事项

根据相关规定，未回售的“冀东转债”将继续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

四、备查文件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回售申报汇总》。

特此公告。

金隅冀东水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2月30日

证券代码：688309� � � � � � � � �证券简称：恒誉环保 �公告编号：2025-035

济南恒誉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诉讼达成和解及撤诉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案件一双方达成调解；案件二公司已撤回起诉。

●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案件一、案件二均为原告。

●涉案的金额：案件一涉案金额暂计为7,029,568.00元；案件二涉案金额暂计为 4,

283,520.00�元。 （以上涉案金额均不包含诉讼费、保全费、保全保险费等费用）。

●是否会对公司损益产生负面影响：目前双方已就本案达成调解，并收到遂溪县人民

法院民事调解书。 本次达成和解不会对公司日常生产经营产生不利影响，若和解协议顺利

履行，公司已计提的坏账准备转回，将对利润产生积极影响；若和解协议未能顺利履行或

未完全履行，公司将继续依法主张自身合法权益，具体以实际执行情况为准。 敬请广大投

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本次起诉的基本情况

济南恒誉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为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及股东

利益不受侵害，以广东同畅环境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同畅环境” ）为被告向遂溪县

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并收到遂溪县人民法院出具的案件受理通知，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5�年10月17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披露的《关于公司提起

诉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28）。

二、本次诉讼的进展及调解情况

公司对案件一与案件二一并综合考量，与同畅环境经友好协商达成一致，公司撤回案

件二的起诉，并就案件一达成调解。 近日，公司收到遂溪县人民法院出具的《民事调解书》

（{2025}粤0823民初4392号），经过法院调解，公司与同畅环境达成调解如下：

同畅环境已向公司支付的3,880,000.00元《废旧轮胎废旧塑料裂解项目设备采购合

同》预付款变更为《含油污泥热相分离处置工程设备采购合同》设备款，抵扣相应应付款

项和违约金，剩余款项将分多笔款向公司支付。 截至目前，公司已收到同畅环境支付的第

一笔款项。 双方在《含油污泥热相分离处置工程设备采购合同》线下已不存在其他任何纠

纷争议及未决事项。本次案件受理费30,503.49元，保全费5,000元，保全保险费5,680元由

公司承担。

三、本次诉讼事项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诉讼系公司依法主张自身合法权益，切实维护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正当举措，目前

双方已就本案达成调解，并收到遂溪县人民法院民事调解书，本次达成和解不会对公司日

常生产经营产生不利影响，若和解协议顺利履行，公司已计提的坏账准备转回，将对利润

产生积极影响；若和解协议未能顺利履行或未完全履行，公司将继续依法主张自身合法权

益，具体以实际执行情况为准。

公司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济南恒誉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2月30日


